[bookmark: _Toc25571]招标项目需求及技术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技术要求
1.移动式C形臂X射线机
招标控制价： 120万元/台
数量：1台
货物配置要求：
	一体式C形臂主机架（1套）
高频高压X射线发生器和高压逆变电源（1套）
动态平板探测器（1套）
数字采集处理工作站（1套）
密纹滤线栅（1套）
电动可调式限束器（1套）
32英寸液晶显示器（1台）
手持控制器（1套）
激光一字定位器（4个）


技术参数要求：
	1.1★设备总体要求： 动态平板探测器/一体化机架设计
2.1 高压发生器
2.1.1 最大输出功率  ≥5kW
2.1.2 ★发生器频率  ≥109kHz
2.1.3 透视最大电压值  ≥120kV
2.1.4 透视最小电压值  ≤40kV
2.1.5 ★脉冲透视最大毫安值  ≥29mA
2.1.6 透视最小毫安值  ≤0.3mA
2.1.7 摄片最大毫安值  ≥100mA
2.1.8 具备数字化点片功能  
2.1.9 具备X射线锁设计  
2.2 球管
2.2.1 透视焦点小焦点  ≤0.6mm   大焦点≥1.2mm 
2.2.2 管套热容量  ≥860KHU
2.2.3 ★阳极类型  固定阳极
3.1 数字化成像系统
3.1.1 探测器类型  动态平板非晶硅
3.1.2 探测器闪烁体  碘化铯
3.1.3 成像范围  ≥9英寸×9英寸（21cm×21cm）
3.1.4 采集矩阵  ≥1024x1024
3.1.5 动态范围  ≥16Bit
3.1.6 极限空间分辨率  ≥2.5LP/mm
3.1.7 软件升级  提供终身免费软件升级服务
3.1.8 具备标配DICOM接口  
3.1.9 工作站软件  数字化信息登记、图像采集、图像处理、存储、打印等
3.1.10 液晶触摸操作屏  ≥1套
3.1.11 显视器尺寸  ≥32英寸
3.1.12 显示器支架 具备多关节臂的设计，水平旋转角度± 180°
4.1 C形臂机架
4.1.1 焦屏距  ≥1000mm
4.1.2 开口  ≥800mm
4.1.3 弧深  ≥660mm
4.1.4 水平移动  ≥200mm
4.1.5 垂直升降  ≥400mm（电动）
4.1.6 ★左右摆角  ≥+/-15°
4.1.7 C臂旋转角度  ≥± 180°
4.1.8 C臂轨道内运动角度  ≥135°
4.1.9 导向轮及主轮  导向轮可以任意方向转动，主轮±90°旋转
4.1.10 DAP剂量显示  
4.1.11 具备双向红光十字定位功能 
4.1.12 具备主机架自动平衡功能 
4.1.13 具备可插拔式滤线栅设计  
4.1.14 主机操作界面  智能人体图形化液晶触摸屏
4.1.15 具备无网电待机设计 
4.1.16 具备一键开关机 
4.1.17 具备一秒出图




2.C臂X射线机
招标控制价：30万/台
数量：1
货物配置要求：
	1、C形臂及工作站一体化机架1套；2、高频高压X射线发生器和高频逆变电源1套；3、24英寸及以上医用显示器1套；4、9英寸及以上三视野影像增强器1套 ；5、医用百万像素超低照度数字摄像机1台；6、密纹滤线栅1套；7、电动可调式限束器1台；8、手持控制器2台；9、一体化数字采集处理系统1套；10、红光十字定位器1套。  


技术参数要求：
	1、 组合式高频高压发生装置
1.1 ★焦点：小焦点 ≤0.6mm     大焦点≥1.8 mm 
1.2 阳极热容：≥35kJ（47kHu）
1.3 管套热容量：≥645kJ（867kHu）
1.4 功率：≥5kW  固定阳极 
1.5 主逆变频率：≥40kHz
1.6 具备手动连续透视模式和自动连续透视模式
1.6.1 最大透视管电压：≥ 120kV
1.6.2 最大透视管电流：≥ 4mA
1.6.3 具备自动亮度跟踪功能
1.7 具备脉冲透视模式 
1.7.1 脉冲透视最大管电压：≥120kV
1.7.2 ★脉冲透视最大管电流：≥29mA 
1.7.3 具备智能脉冲控制
1.8 ★具备数字摄影模式
1.8.1 最大摄影管电压：≥ 120kV
1.8.2 最大摄影管电流：≥100mA
1.8.3 摄影mAs范围：1.0mAs～180mAs
1.9 限束器：电动虹膜+直线对称可旋转
1.10 工作环境条件
1.10.1环境温度：10°C—40°C
1.10.2相对湿度：30%—75%
1.10.3大气压力：700hpa—1060hpa
1.11工作电源条件
1.11.1电源电压及相数：单相220V±22V
1.11.2电源频率：50Hz±1Hz
1.11.3电源内阻：应不大于1Ω
2、 影像系统	
2.1 ★影像增强器：≥9英寸 
2.2 ★ 超低照度摄像机：≥100万像素       
2.3 摄像机像素矩阵描述：≥1024*1024   
2.4 ★液晶显示器：≥24英寸 
2.5 具备：一体化图像采集处理工作站（功能）
2.5.1. 登记：登记保存、病历查询、Worklist
2.5.2. 采集：开始采集、准备录像、重置、水平镜像、垂直镜像、调窗、放大镜、负像、打开剪影、边缘增强、递归降噪
2.5.3. 处理；四窗、九窗、锐化、水平镜像、垂直镜像、文字标注、长度测量
2.5.4. 报表：保存、预览、专家模板
2.5.5. Dicom功能：Dicom浏览、网络服务
2.6 图像清晰度指标
2.6.1. 灰度等级：≥ 11级
2.6.2. 线对分辨率：≥ 2.0LP/mm
3、机械部分
3.1 前后移动：≥200mm
3.2 绕水平轴旋转：≥±180°
3.3 ★绕垂直轴旋转：≥±15°
3.4 焦屏距：≥960mm
3.5 ★C臂开口：≥750mm
3.6 ★C臂弧深：≥640mm
3.7 沿轨道滑动：≥120°(+90°～－30°)
3.8 立柱电动升降：≥400mm
3.9 ★机架监视器旋转：≥300°
3.10 导向轮及主轮：导向轮可以任意方向旋转、主轮≥±90°旋转




2、 商务要求
[bookmark: _Toc21701]1.供货要求
1.1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采购需求中规定的技术标准供货和安装。
1.2投标人必须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出厂检验合格证。投标人必须保证所供货物与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相一致。投标人保证合同货物是原厂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完全符合技术需求书的要求。
1.3质保期内，投标人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引发的故障负责。在此期间，投标人提供对供货产品的免费维修或更换等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在合同总价中，采购人将不须支付任何费用。
1.4在任何时候，投标人均不能免除因货物本身的缺陷所应负的责任。投标人货物不符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采购目的，采购人可拒收货物或解除合同。采购人拒收货物或者解除合同时，标的物毁损、丢失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bookmark: _Toc1678]2.设备验收
2.1合同货物到达交货地点且投标人完成安装、调试工作后，甲乙双方同意，货物由甲方验收并以甲方的验收意见为准。合同货物安装调试后经甲方验收合格视为最终验收合格。
2.2投标人应积极配合甲方建立确保货物安全运行的工作环境，并对完善相应的操作规范等工作制度提出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
2.3 合同货物验收时，由甲方签署货物验收单。
2.4投标人应派代表参与验收过程，投标人未派代表参与或对验收意见有异议但未在 3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的，视为乙方对验收意见无异议。如投标人在验收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异议，以甲方委托的第三方验收意见为准。
2.5最终验收合格后，投标人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直接交付甲方使用。合同货物交付使用前由投标人负责保管，合同货物的毁损或灭失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2.6甲方根据本合同约定提出换货、退货或解除合同的，投标人应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自行收回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货物，并承担因退换货或解除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2.7本项目质量要求应达到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合格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
3.技术指导及培训
投标人应就所提供设备的使用、维护对采购人进行专门技术培训，提供良好的技术培训条件，使采购人技术人员完全掌握所有设备的使用方法、技术性能、日常配置、调试及日常维护，掌握一定的故障判断方法，供货方需提供详细的培训计划并经采购人同意后实施。
4.售后服务
4.1供应商承诺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本项目供货。
4.2供应商承诺接到采购人通知，保证1小时内响应，2小时到达现场，24小时解决问题，无法在规定时间解决问题，并提供必要的后备设备或解决方案。
4.3如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影响采购人正常使用，供应商应在5个工作日免费更换。
4.4供应商应当建立健全售后服务体系。
4.5质保期内，设备开机率须≥98%。若 90%≤设备开机率＜98%，则质保期按 1:3 延长；若 80%≤设备开机率＜90%，则免费保修期按 1:5 延长；若设备开机率＜80%，乙方应予以无条件退货。 
4.6质保期结束后，供应商仍应负责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但只能收取零配件费，零配件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供应商保证能长期提供维修配件，具体的维修服务协议待质保期满另行签订。
4.7维修保养：质保期内供应商承诺对所有维修服务工作进行定期回访（一次），供应商应每个月向甲方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维修报告应包括每次维修或保养时间、维修持续时间、故障地方、更换的配件等，并接受甲方的监督和检查。年末大检，甲方可根据合同货物的使用情况要求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免费为合同货物进行检修、日常维护及保养服务，以保证合同货物的长期正常使用。 
5.其他要求
设备安装、防护装修及环保、卫生证照办理满足设备运行要求并由中标方提供根据现场制定安装计划，高质量实施，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由此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注：
1、 投标人在满足技术要求和性能的前提下可投同档次或优于上述参数、性能和质量的货物。
2、 移动式C形臂X射线机为本次采购的核心产品。
3、 本项目中所投产品涉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出具质监部门颁发给制造商的关于该产品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否则应当认定其投标无效。
4、 投标文件“技术规格偏差表”中“备注”中须说明与每一条*项参数相对应的技术证明资料所在投标文件页码以作为专家评分依据，每一条*项参数相对应的技术证明资料所在投标文件页码未说明或表述不清或证明资料内容不能有效反映出响应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视为本条*项参数不满足，技术证明材料应是检验报告、技术白皮书、彩页或者评标委员会认可的其他客观证据材料，若技术证明材料为英文资料，应在参数对应位置加标下划线，并备注中文注释。
5、 投标人所投技术参数指标若优于招标文件技术要求，须提供优于招标文件所对应的技术参数的技术证明资料。如上述未能体现招标参数的具体数值，则视为该项参数不满足。
6、 投标人应如实描述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和性能，不得完全复制粘贴采购需求及技术要求中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描述。因完全复制粘贴采购需求及技术要求中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描述而产生的不利于投标人的评审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